关于《大兴区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政策制定依据

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（2021-2023）》的通知【京政办发2021】（12号）工作要求，持续推动创新药发展和加快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，促进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发展，积极承接北京及全球科技创新成果，抓住大兴特有机遇期，吸引国内、国际优质资源，实现大兴区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集群式发展。区科委联合区财政局起草了《大兴区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，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

二、政策核心目的
《措施》的核心目的是加强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、提升创新能力，聚焦培育重点企业、提升核心竞争力、完善产业发展要素、优化营商环境等，进一步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在大兴集聚和发展。
三、政策主要内容

该《措施》共十条。主要涉及：

（一）支持重大成果和创新资源落地。主要对在医药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破的项目、全球生物医药领域领军团队成果转化等项目落地大兴区的；租赁经区级认定的孵化器空间用于研发、生产和办公用的企业等机构，给予固定资产投资及房租支持。

（二）支持新药器械创新研发。主要对开展临床试验并在区内进行转化的新药，根据其研发进度分阶段予以支持。

（三）支持取得注册证书。主要对新获得药品注册批件且在区内实施产业化的项目给予补助。

（四）支持产品委托生产和销售。主要对大兴区内药品或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，委托区内生物医药企业进行生产销售，给予奖励支持。

（五）支持交叉融合新业态发展。主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数字化应用场景、医工交叉结合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（六）支持企业做大做强。对新注册在区内，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一定规模的，给予奖励支持。

（七）支持国内外资质认证。对药品与医疗器械企业取得国内、国际权威认证的，给予奖励支持。

（八）强化金融投资支撑。主要为加大区内专项基金对医药健康产业领域的投资力度。

（九）支持创新平台发展建设。主要对医药器械服务平台建设给予服务费用及投资支持。

（十）支持鼓励创新药械应用。主要对符合准入条件的创新药品、创新医疗器械进入药品集中采购目录、医保目录等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《措施》报区政府专题会审议后，拟以区财政局、区科委、区经信局名义联合发文。


